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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金隅大厦B座16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17,475,8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71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志忠先生主持，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0,254,784 99.7241 7,080,000 0.2704 141,100 0.0055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0,186,909 99.7215 7,171,675 0.2739 117,300 0.0046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0,230,684 99.7231 7,128,100 0.2723 117,100 0.0046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0,281,984 99.7251 7,077,300 0.2703 116,600 0.0046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9,968,309 99.7131 7,402,875 0.2828 104,700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641,309 78.1545 14,322,575 21.6759 112,000 0.169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9,927,084 99.7116 7,394,500 0.2825 154,300 0.005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551,4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0,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8,568,309 71.2087 7,402,875 28.3897 104,700 0.4016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7,324,477 76.3837 2,159,875 22.5243 104,700 1.092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1,243,832 68.1988 5,243,000 31.801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审议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8,568,309 88.6379 7,402,875 11.2035 104,700 0.1586

6

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1,641,309 78.1545 14,322,575 21.6759 112,000 0.1696

7

关于修订《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制

度》的议案

58,527,084 88.5755 7,394,500 11.1909 154,300 0.233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股东会在表决议案6时，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红、杨紫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规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14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A座1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03,495,3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9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施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4,627,076 99.3444 26,968,293 0.6124 1,900,000 0.0432

2.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4,992,176 99.3527 26,875,493 0.6103 1,627,700 0.0370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3,596,927 99.3210 28,555,242 0.6484 1,343,200 0.0306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9,629,764 99.4580 23,208,705 0.5270 656,900 0.0150

5.议案名称：202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薪酬及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3,267,627 99.3135 28,939,942 0.6572 1,287,800 0.0293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5,816,156 99.3714 26,157,966 0.5940 1,521,247 0.0346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09,730,320 98.5037 28,620,235 1.4027 1,907,800 0.0936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年中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8,854,597 99.4404 23,491,667 0.5334 1,149,105 0.026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3,807,917 99.3258 28,253,847 0.6416 1,433,605 0.032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3,942,397 99.3288 28,448,772 0.6460 1,104,200 0.0252

1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2,972,027 99.3068 29,451,842 0.6688 1,071,500 0.024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4,044,397 99.3311 28,624,972 0.6500 826,000 0.018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4,045,991,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70,353,2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63,284,667 87.2478 23,208,705 12.4011 656,900 0.3511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3,692,310 94.8265 6,173,205 4.7325 575,100 0.441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9,592,357 69.8158 17,035,500 30.0398 81,800 0.144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33,637,961 93.3243 23,208,705 6.4918 656,900 0.1839

7

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及预计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326,975,531 91.4607 28,620,235 8.0055 1,907,800 0.5338

8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

年中分红方案的议案

332,862,794 93.1075 23,491,667 6.5710 1,149,105 0.321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延、钱坤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133

证券简称：柏诚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42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3 － 2026/7/6 2026/7/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26,202,58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6,834,180.81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3 － 2026/7/6 2026/7/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柏盈柏诚投资控股（无锡）有限公司、过建廷、无锡荣基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

指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

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公司本次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股权激励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参照前述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处理。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3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063元。 如果QFII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及时提出申请。

（5）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由公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3元。

（6）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0-85161217

特此公告。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6-025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3 － 2026/7/6 2026/7/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957,931,23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1,586,247.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3 － 2026/7/6 2026/7/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

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

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

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

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一62634712、62665086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5128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

2026-035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9日上午9点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6月26日以专人送达、电话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建清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目延期，新设募集资金专户并向全资

子公司提供借款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不涉及募投实施方式变更。 上述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

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

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董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目延

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9名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5128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

2026-036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名称：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

● 本次节余金额为1,862.98万元 （最终金额以募集资金专户转出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下一步使用安排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沿浦” ）于2026年6月

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1,862.98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11号）核准，上海沿浦于2022年11月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384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4,000,000.00元，

期限6年，扣除承销与保荐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4,347,169.81元，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人民币379,652,830.19元。 该款项由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8日

汇入到上海沿浦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闵行支行127907820510222专用账户。 上述到

位资金再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人民币2,231,132.06元，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377,421,698.13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6074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

理。

发行名称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 38,400.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7,742.17万元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2年11月8日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中“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金康新能源

汽车座椅骨架、电池包外壳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重庆沿浦可转债项目” ）已完成建设和资

金使用，截止2024年3月18日，重庆沿浦可转债项目的承诺投资金额17,224.78万元，实际投入募

集金额17,259.94万元，实际投入比例100.20%，截至2024年3月18日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2023年12月修订）》规定，重庆沿浦可转债项目结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亦无需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意见。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部分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4-020。

公司已办理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的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216220100100360260）注销手续，注销后，公司与该行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该专项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

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4-042。

2025年1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将“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

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24年12月延期至2025年6月，同时新增募

投项目的实施主体金华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并增加“浙江省金东区岭下镇紫阳路103号”

作为该项目的实施地点， 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6年6月。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5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并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

2025-006。

2025年8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债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新增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增加“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凯路128号” 作为该项目的实施地点,该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6年6月。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5-070。

2026年4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部分项目延期结项的议案》，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

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荆门沿

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中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部分的结项日

期延期至2026年6月。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部

分项目延期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6-024。

调整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城汽车

座椅骨架项目”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城

汽车座椅骨架项目

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荆门市掇刀区团林

铺镇石堰村207室

20,517.39

2025年6月

金华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东区岭下

镇紫阳路103号

2026年6月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

镇江凯路128号

2026年6月

合计 20,517.39

注: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结项时间为2026年6月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一）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结项名称 结项时间

募集资金承诺使用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金额（万元）

扣除手续费后累

计利息与理财收

益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金

康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 电池包

外壳生产线项目

2024年3月已结项 17,224.78 17,259.94 35.16

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

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

2026年6月 20,517.39 18,822.49 168.08 1,862.98

合计： 37,742.17 36,082.43 203.24 1,862.98

节余募集资金合计金额 1,862.98万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及相应金额 √补流，1,862.98万元

注：1.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最终金额以募集资金

专户转出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2.以上表格中的数据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募投项目建设实施阶段， 严格遵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监管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项目推进全过程中，公司在保障工程建设质量、严控项目实施风险的基础上，对项目各建设环节

成本支出实施精细化管控，秉持节约高效、审慎合规的原则统筹安排资金投入，有效压降项目建

设开支，形成募集资金节余。 同时，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推进、足额保障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对阶段性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现金管理，取得相应理财

收益，进一步增厚项目节余资金规模。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全部可转债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合理配置资金，根据项目实施

情况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1,862.98万元（最终金额以募集资金专户转

出当日实际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转为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与保荐人、募

集资金存储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将随之终止。

五、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作

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充实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6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

意公司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相关手续。以上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已经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程序；无需经公司股东

会审议。

公司使用部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全体股东利益。 上述事项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5128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

2026-037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

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沿浦” ）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投项目“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制造项目” 原计划由郑

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沿浦” ）实施,实施地点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

姚家镇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泰和路与康平路交叉口东南角12-3号。 现拟增加上海沿浦和公司

全资子公司武汉浦江沿浦汽车零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沿浦”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沿浦” ）为实施主体，并增加“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

江凯路128号”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白鹤泉西大街179号”及“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森迪大

道6号”作为该项目的新增实施地点。 同时对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8

年6月。

● 本次拟对 “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 及“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

骨架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8年6月。

●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事项已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调整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项目投资总额、投

资方向、募集资金投入额度及实施方式均未发生变化，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860号）， 上海沿浦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1,

584,068股，发行价格为32.8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80,999,996.52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

费用人民币5,688,679.24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5,311,317.28元。 以

上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12月4日全部到账，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A14477号）。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此前披露的募集说明书以及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结合各募投项目的情

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进行的调整，以及后续项目变更情况，目前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产项目

惠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332.76

2026年6月

柳州沿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00.00

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000.00

2

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制造项

目

郑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4,332.76 2026年6月

3 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

天津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065.62

2026年6月

常熟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7,800.00

合计 37,531.14 -

截至2026年6月25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实际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1

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

骨架生产项目

惠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332.76 1,165.72 87.47%

柳州沿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3,186.86 53.11%

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000.00 2,708.00 90.27%

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000.00 4,001.41 100.04%

2

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

骨架总成制造项目

郑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4,332.76 1,993.06 13.91%

3

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

项目

天津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065.62 964.79 90.54%

常熟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7,800.00 439.12 5.63%

合计 37,531.14 14,458.96 38.53%

注：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实际投入金额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截至2026年6月25日，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在账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开户人 专用账户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黄浦支行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1050176490000002981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的主账

户

63,826.14

郑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1050176490000002982

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

椅骨架总成制造项目募集资

金专户

109,013,779.49

31050176490000003259

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

椅骨架总成制造项目临时补

流专户

1,331,977.14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自贸

试验区新片区分

行

惠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44287952233

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

椅骨架生产项目募集资金专

户

1,916,722.60

柳州沿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450788614085 8,267,854.72

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441689803898 383.38

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437789783175 2,926,111.99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黄浦支行

柳州沿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31050176490000003261

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

椅骨架生产项目募集资金临

时补流专户

795,950.61

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1050176490000003257 52.23

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1050176490000003260 444,049.69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闵行支行

天津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0131001021124331

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

零件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1,071,024.66

常熟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0131001032432274 48,641,516.4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黄浦支行

常熟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1050176490000003262

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

零件项目募集资金临时补流

专户

2,452,695.84

（二）募投项目前次变更情况

2025年1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的议案》，“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

架生产项目”原由惠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施，对应实施地点为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

二期拾围村矮岭半山排地段（B-2号仓库）第1单元，同意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柳州沿浦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实施主体及新增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阳和北路西4号实施地点；“天津

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 原由天津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施，对应实施地点为天

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民旺道8号5号厂房，新增全资子公司常熟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

该项目实施主体及新增常熟市古里镇富春江东路6号实施地点。 同意公司将“惠州沿浦高级新

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产项目”“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及“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

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制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由原计划2025年3月、2025年2月、

2025年1月延期至2026年6月。

2025年9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议案》，“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

产项目”原由惠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柳州沿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对应实施地点为

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二期拾围村矮岭半山排地段（B-2号仓库）第1单元、柳州市阳和工业新

区阳和北路西4号，新增全资子公司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及新增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森迪大道6号、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城

北工业园区实施地点。

三、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和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综合考虑募投项目“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制造项目” 的实施进展、

公司目前实际生产经营、未来战略布局规划等多方面因素后，为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降低经

营成本，贴近核心客户，有效提升交付效率与成本竞争力，强化供应链韧性，在不改变募投项目

的投资方向、投资总额、实施内容的情况下，现拟增加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武汉浦江沿浦汽车零件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增加“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凯路128号”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白鹤

泉西大街179号” 及“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森迪大道6号” 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

主体

实施

地点

募集资金投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郑州沿浦

年产30万

套汽车座

椅骨架总

成制造项

目

郑州沿浦汽

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郑州沿浦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

县姚家镇中牟汽车

产业集聚区泰和路

康平路交叉口东南

角12-3号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姚家

镇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泰

和路康平路交叉口东南角

12-3号

14,332.76 4,332.76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凯

路128号

/

4,000.00

武汉浦江沿浦汽车零件

有限公司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白鹤

泉西大街179号

4,000.00

重庆沿浦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森

迪大道6号

2,000.00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受宏观环境及行业发展节奏影响，下游市场需求释放节奏平缓，导致投入周期与原计划建

设周期存在差异。 本次募投项目调整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系公司综合考量当前市场环境的阶

段性变化，为进一步匹配市场发展步调、保障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项目投产后的运营效益，公司

结合现有产能利用情况与整体业务布局，主动优化项目建设推进节奏，相应顺延项目建设期。

公司本着对全体投资者负责及审慎投资的原则，结合项目当前实际进展情况和下游需求市

场，经慎重研究与评估，拟对前述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预计

延期至2028年6月30日，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前 调整后

1 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产项目 2026年6月 2028年6月

2 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制造项目 2026年6月 2028年6月

3 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 2026年6月 2028年6月

（三）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后，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相关子公司提供借款方式以推进募

投项目的实施，不涉及募投实施方式变更，具体进度、方式及金额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

求情况，由公司确定并逐步实施。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的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保荐机构、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

署本次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

（四）是否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除上述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外，不存在其他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分期投资计划及后续保障措施

尚未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产项目、郑

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骨架总成制造项目和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 公司将

根据项目实际实施进度分阶段投入，以确保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项目推进的稳健性。 公司将密

切关注宏观经济及市场环境变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建设进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强

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推动募投项目如期完成。

四、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的调整及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是公司结合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市场环境变化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公

司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募投项目实施，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

长期发展规划。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顺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把握座椅系统价值升级机遇

当前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持续深化，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稳步提升，智能座舱已成为

整车差异化竞争的核心赛道。汽车座椅作为座舱核心安全与舒适部件，正加速向高强度轻量化、

功能集成化、机电一体化方向迭代，适配新能源车型的座椅骨架及配套精密塑料零件单车价值

量显著高于传统燃油车配套产品，市场需求规模持续扩容。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聚焦高级新能源

汽车座椅骨架、座椅骨架总成及汽车精密塑料零件，精准契合下游产品升级方向，继续推进项目

实施有助于公司把握行业结构性增长红利，通过产能扩张和技术升级把握市场机遇，切入更多

中高端新能源车型配套体系，强化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道的布局深度。

2、完善属地化产能布局，深化核心客户配套合作

汽车零部件行业具有显著的 “就近配套” 产业特征，在汽车产业集群附近建设生产基地，

可贴近核心客户生产基地缩短交付半径，降低物流运输与协同沟通成本，提升客户需求响应速

度与配套服务能力。 继续推进项目建设，能够进一步完善公司区域产能网络，巩固与主流整车

厂、头部座椅总成厂商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保障配套订单的持续落地与份额提升。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国家产业政策持续加持，行业发展具备良好制度环境

汽车零部件产业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制造业核心赛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一

2035�年）》明确提出构建关键零部件技术供给体系，推动汽车轻量化技术攻关、强化产业链供

应链自主可控，将汽车核心零部件升级纳入产业长期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国家持续推进汽车产

业链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引导关键零部件提升本地配套率、加快国产替代进程，为公司项目实施

与业务拓展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与稳定的制度支撑，项目建设完全契合国家汽车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导向。

2、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与明确的市场需求，提供产能消化保障

公司深耕汽车座椅零部件领域多年，已与多家国内主流整车厂、全球头部座椅总成厂商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同步开发与配套合作关系，客户资源优质且储备充足。 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规

模持续增长，核心客户的新车型配套订单需求明确，募投项目对应的产品方向与客户需求高度

匹配，项目建成后的产能消化具备坚实的市场基础，可有效保障项目的投资回报。

3、成熟的技术工艺与研发积累，构成项目实施的技术支撑

公司在座椅骨架冲压成型、精密焊接装配、轻量化材料应用以及汽车塑料件精密注塑等领

域拥有多年技术沉淀，掌握核心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标准，具备成熟的同步研发与快速打样能

力，可全程配合客户新车型的开发节奏。 现有技术储备可全面覆盖募投项目的生产工艺与产品

性能要求，为项目顺利投产、产品品质稳定及后续工艺迭代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三）预计收益

本次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对该募投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产项目、郑州沿浦年产30万套汽车座椅骨架

总成制造项目和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公司将继续实施上述项目。

六、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2026年6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及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

施地点及项目延期，新设募集资金专户并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不涉

及募投实施方式变更。 上述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状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未改

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同意本次部

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项目延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项目延

期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项目延期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

实际需要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实施方式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募投项目

实施，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延期、开立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无异

议。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